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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路协同-智能网联汽车：迎重磅顶层政策设计 

——住建部、国家发改委印发《“十四五”全国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规划》的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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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2022年7月29日，住建部、国家发改委印发《“十四五”全国城市基础设

施建设规划》，文件提出了“十四五”时期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主要目标、重点

任务、重大行动和保障措施，以指导各地城市基础设施健康有序发展。 

智慧交通发展建设有望提速。 

文件指出：1）要分类别、分功能、分阶段、分区域推进泛在先进的智慧道路基

础设施建设。加快推进道路交通设施、视频监测设施、环卫设施、照明设施等面

向车城协同的路内基础设施数字化、智能化建设和改造，实现道路交通设施的智

能互联、数字化采集、管理与应用。2）开展智慧多功能灯杆系统建设。依托城

市道路照明系统，推进可综合承载多种设备和传感器的城市感知底座建设，文件

预计“十四五”期间将建设 4000公里以上的智能化道路，建设智慧多功能灯杆 

13 万基以上。若单公里改造费用达百万元，“十四五”期间仅道路改造便可为

新基建市场带来数十亿增量。 

智能驾驶试点示范区域将进一步扩散。 

文件指出：要支持国家级车联网先导区建设，逐步扩大示范区域，形成可复制、

可推广的模式，开展特定区域以“车城协同”为核心的自动驾驶通勤出行、智能

物流配送、智能环卫等场景的测试运行及示范应用。我们早先曾判断试点区域或

由点及面，从封闭区域试点推广至半封闭区域-开放区域-区-市-省-全国范围，从

而带来相关市场的快速扩容，相关产业链公司皆可受益。 

行业商业模式或进一步明晰。 

文件指出：要开展基于无人驾驶汽车的无人物流、移动零售、移动办公等新型服

务业，满足多样化智能交通运输需求。开展车城协同综合场景示范应用。推进面

向车城协同的道路交通等智能感知设施系统建设，构建基于 5G 的车城协同应

用场景和产业生态。从文件表态来看，官方对行业商业模式的探索与推进持支持

态度，有利于行业生态塑造及行业内公司业绩兑现。 

持续关注深圳 L3自动驾驶立法的旗手效应。 

深圳 L3自动驾驶立法落地为全国 L3级自动驾驶准入政策提供标准借鉴，深圳

立法落地后，上海、安徽随后即公布了有关智能网联汽车的政策或战略。而文件

则进一步引导智慧交通、车联网及车路协同系统建设的加速发展，后续仍需关注

政策进度及试点项目的示范效应，行业质变正持续酝酿。 

投资观点：我们看好智慧交通领域的发展，认为随智慧交通领域立法及政策不断

落地，智慧交通领域市场空间将进一步扩大，且存在快速增长可能，产业链相关

公司均可受益。重点推荐：1）深城交。深城交为坪山区“国家级车联网先导区”

先期试点项目建设的牵头者，若后续智能驾驶市场不断扩大，作为深圳本土的重

要交通决策科研机构暨车联网先导区建设的牵头者，深城交或将充分受益。2）

中国交建。作为中国交通领域建设的龙头，若智慧交通市场不断扩大，则具备雄

厚实力的中国交建或将加大该领域资源投入，获得一定市场份额。建议关注：华

设集团。由华设集团主持设计的五峰山智慧高速公路在国内首次实现了开放式 8

车道高速公路车路协同试验及示范；参与编制了《江苏省智慧高速公路建设技术

指南》，并设立合资子公司专业从事智慧交通事业。 

风险分析：后续政策落地进展不及预期，示范性项目呈现结果不及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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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入 未来 6-12个月的投资收益率领先市场基准指数 15%以上 

增持 未来 6-12个月的投资收益率领先市场基准指数 5%至 15%； 

中性 未来 6-12个月的投资收益率与市场基准指数的变动幅度相差-5%至 5%； 

减持 未来 6-12个月的投资收益率落后市场基准指数 5%至 15%； 

卖出 未来 6-12个月的投资收益率落后市场基准指数 15%以上； 

无评级 因无法获取必要的资料，或者公司面临无法预见结果的重大不确定性事件，或者其他原因，致使无法给出明确的投资评级。 

基准指数说明： 
A股主板基准为沪深 300指数；中小盘基准为中小板指；创业板基准为创业板指；新三板基准为新三板指数；港股基准指数为恒生

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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